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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與德國五十年前的法制討論

⽇本1920年「刑法改正綱�」曾經討論�1961年�不再爭論

德國1934年「強制⼯作拘�」曾經�法�1969年�早已廢除

要留下遺世獨立的強制工作嗎？

即便在雙軌制之下，也不應該留下強制工作



刑法典∕�贓��∕組織��

犯�之�慣���或懶�成��

法律明確性原則

正確⼯作����正常⼯作�

拘束⼈�⾃由「培��動�慣」�

比例原則

�慣犯�⼈法�浮浪者�締規則�

減少「�應�受」的�難�傷�

現代的浮浪者

審查密度

並非治療性質

人身自由拘束

      採「嚴格審查」

刑法§90I「有犯罪之習慣或因遊蕩或懶惰成習而犯罪者」

盜贓條例§3I「18歲以上竊盜犯、贓物犯，有犯罪之習慣者」
組織條例§1I「犯第1項之罪者」（大法庭見解？）

（註）舊法更規定「以犯罪為常業」

「正值壯年非無工作或
工作不穩定」？

「正值壯年非無工作或
工作不穩定」？

「犯罪次數多或密集」
？「不勞而獲」？

「犯罪次數多或密集」
？「不勞而獲」？

法律明確性原則



��原則

�字�471�528�

「⽋�⼯作��」�

「�正常⼯作」�

 

⼯作�犯�的關�

晚�犯�學的發展

�⼿�閒��吃懶做

思潮�制度�景

制度⽬的

「����」不�於����密度

針對「強制⼯作」本��⾏�法評價

刑事法��法的交錯問題

「拘束⼈�⾃由」�

「培��動�慣」�

不僅未�提升⼯作�

⼒��⽽更�弱之

 

明顯�隔�求下的

「��⼿段性」

�格���準下的

「�⼩��原則」

採�⼿段

�較規��法律�位並��別

�其實質�兩者�作�乎相同

規�∕實質⾯的��問題

��⼀⾏為不⼆罰原則

����強制⼯作�

����部的淵源

�檢肅����的關�

���「執⾏⼀元�」

拘�慣犯�乞丐����

德國�慣犯�⼈法

國家社會主義⽴法�緒

隔���閒��⽤之⼈

強制就�命��

台灣浮浪者�締規則

�為�固定住所或��

�改�便強制就�收容

現代的浮浪者�

圖片來源：Wiki，中國戰區臺灣省受降典禮後 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全體官兵合影（1945年10月25日攝影）。
參考自：沈德汶，〈國家規訓的舞台－日治時期的「浮浪者收容所」〉，台灣文獻第58卷第3期，頁84、89，曾令毅提供。



不再關注如何借助於道德把人們帶入某種道德

成就意義上的應然狀態，而是以減少傷害與苦

痛為其主要的著眼點，把人的應然狀態理解為

盡量減少了非應承受的苦難、傷害的狀態。

錢永祥《動�的理性》


